
 

中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獎學金設置辦法 

 
96.09.19 本系 96-1-2 系務會議訂定 
97.09.16 本系 97-1-1 系務會議修訂 

102.06.24 本系 101-2-4 系務會議修訂 

103.04.29 本系 102-2-3 系務會議修訂 
104.01.09 本系 103-1-3 系務會議修訂 

104.07.22 本系 103-1-3 獎助學金委員會議修訂 

104.09.26 本系 104-1-1 系務會議修訂 

一、中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鼓勵學生向學，特募款並設置本辦法，提供

本系大學部學生申請環境工程學系獎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學金）。 

二、經費來源：接受各界捐款之「環工系獎學金」帳戶中之本金與孳息。 

三、獎助名額暨獎助金額：上、下學期各 1名，每名各新臺幣 1萬 2千元整。 

四、申請資格： 

(一) 上學期：限本系大學部四年級在校生申請，且當學期未領取其他獎學金者。大二

至大三共四學期之學業成績總平均 75分以上，且無任一科目不及格。 

(二) 下學期：限本系大學部三年級在校生申請，且當學期未領取其他獎學金者。大二

至大三上共三學期之學業成績總平均 75分以上，且無任一科目不及格。 

五、申請時間上學期為 9月 1日至 9月 20止；下學期為 2月 20日至 3月 5日止，請依時程

檢具下列文件向本系辦公室提出申請，逾時不候： 

(一) 申請書 1份，並經本系教師推薦（如附表）。 

(二) 歷年成績單正本 1份。 

六、本獎學金審查由本系獎助學金委員會初審後排序送系務會議決選。 

七、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附表 

中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獎學金申請表 
 

學號  姓名  

班別  身分證字號  

E-mail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現居地址 
□ 同戶籍地址 

應備文件 

□ 本表 

□ 歷年成績單正本 

※ 當學年是否有申請其他獎學金？ 

□ 無  □ 有：＿＿＿＿＿＿＿＿＿＿＿＿＿＿＿＿ 

推薦理由 

（本欄請由推薦教師填寫） 

 

 

 

 

 

 

教師親簽：＿＿＿＿＿＿＿＿＿＿＿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申請人親簽  

系所承辦人  

以下申請人勿填 

審查 

結果 

□ 同意核發。 

□ 未獲通過，原因：＿＿＿＿＿＿＿＿＿＿。 

□ 結果依據：＿＿＿＿＿＿＿＿＿＿＿＿＿。 

系主任 

簽章 
 

 


